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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法治4

4月26日是第21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4月25日，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内蒙古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状况暨典型案件发布

会，向社会各界通报近 5

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状况，让人民群众了

解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情况；发布 2020 年在

全区具有较强典型意义和

较广社会影响的典型案

件，为全区法院审理知识

产权案件提供参考。同时，

向社会传递人民法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

心，营造产权受保护、侵权

有代价、犯罪必惩罚的法

治环境，引导全社会尊重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为自治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供坚实的司法保

障。

案例一：“华诚”与“兴

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纠纷案

【基本案情】华诚农机

公 司 专 利 号 为

ZL201720070252.0、名 称

为“水稻旱种播种机”的实

用新型专利权人。该公司

发现兴义农牧机械装备公

司生产、销售的“2BDQH-

8 型水稻旱种全覆膜播种

机”不仅使用华诚农机公

司产品说明书，且实施其

专利技术方案，其行为已

涉嫌侵害上述实用新型专

利权。华诚农机公司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兴义农牧

机械装备公司停止侵权、

销毁侵权产品和侵权专用

模具，赔偿经济损失 50 余

万元。

【裁判结果】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兴义农牧机械装备公

司停止制造、销售被控侵

权产品，销毁未销

售 产 品 及 专 用 模

具；赔偿经济损失

43.5 万元。兴义农

牧机械装备公司提

起上诉。最高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

案系侵权人故意侵

害他人专利权的典

型案例。兴义农牧

机械装备公司冒用

华诚农机公司产品

说明书，侵权实施

该公司专利技术方案，故

意侵害专利权，挤占权利

人市场份额，造成权利人

较大损失。该案考虑因侵

权人行为导致专利产品价

格明显下降和兴义农牧机

械装备公司故意侵权等事

实，不仅判赔 40 余万元经

济损失，同时判决销毁侵

权产品和侵权专用模具，

彻底摧毁侵权人再次侵权

的能力和条件，严厉打击

了故意侵害专利权的行

为，为权利人提供了充分

的知识产权保护。

案例二：意林公司与

壹篮苏香公司等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意林公司

是“意林”系列注册商标专

用权人。该公司与胡某某

签订《意林加盟合同》《意

林公司特许加盟管理条

例》，合同约定授权许可胡

某某使用“意林”注册商标

开设加盟店对外经营到

2017 年 5 月。胡某某先后

开设 4 家加盟店。授权期

限到期后，上述 4 家店在

没有续约的情况下，擅自

继续使用“意林”系列注册

商标，对外持续经营两年

4 个月。意林公司认为，上

述 4 家店行为侵害其商标

专用权，诉至法院，请求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 334900

元。

【裁判结果】乌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赔偿 10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法院改判：停止侵权，赔偿

损失334900元。

【典型意义】本案中，

二审法院考虑侵权人故意

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的事

实及此类情形可以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因素，改判停

止侵权，彻底消除侵权隐

患，同时加大对侵权人的

惩处力度，全额支持意林

公司的诉请数额。该案判

决严厉打击侵权人明知他

人知识产权而侵权获利的

恶意行为，让侵权人付出

沉重代价，有效震慑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积极营造

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

良好氛围。

案例三：包头佳世隆

公司与高某等6人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

【基本案情】包头佳世

隆公司经营水果批发和零

售。2016 年 6 月，高某等 6

人成立包头市果品行业协

会，并以该协会的名义在

润恒农贸市场建立水果交

易区，且为启动该水果交

易区，以搬迁、装修、广告

费用的名义给予包头佳世

隆公司 46 户商户 0.8 万元

至5万元的现金补偿，促使

该部分商户集中搬离包头

佳世隆公司经营的水果交

易市场，入驻高某等6人经

营的水果交易区。2017年1

月，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

发区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

行政管理局认定高某等 6

人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作出罚款 20 万元的行

政处罚。包头佳世隆公司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某

等 6 人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 ，共 同 赔 偿 经 济 损 失

10852249元。

【裁判结果】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包

头佳世隆公司的诉讼请

求。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改判：高某等6人停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

经济损失150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中，

二审法院改判认定高某等

6人的商业贿赂和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严厉惩处侵权

人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

依法保护了经营者和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该案司法

制裁与在前的行政处罚形

成双保护的合力，对规范

市场行为，维护市

场秩序，保障公平

竞争的营商环境产

生 积 极 的 典 型 意

义。

案例四：邱茂

庭公司与“鹿角巷

奶茶店”侵害著作

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台

湾人邱某某陆续创

作完成《鹿角巷之

睿智雄鹿》等美术

作品，并于 2016 年首次发

表。2018 年 12 月，邱某某

出具《授权证明书》，将案

涉美术作品在内的一系列

作品排他许可其在大陆经

营 的 邱 茂 庭 公 司 使 用 。

2018 年 10 月，青山区鹿角

巷奶茶店注册登记，使用

上述美术作品作为店面装

潢、标识及产品包装装潢。

邱茂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

诉请求：停止侵害其著作

权，赔偿损失5万元。

【裁判结果】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邱

茂庭公司的诉讼请求。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改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2.5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权利

人邱茂庭公司以《鹿角巷

之睿智雄鹿》等美术作品

作为商业标识经营的“鹿

角巷”奶茶饮品店，在相关

公众中具有一定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一些商家利用

该公司商标申请尚在审核

期间的空隙，突出使用与

案涉美术作品相同或近似

的标识，攀附该公司良好

商誉，肆意获取不当利益。

本案中，二审判决依法支

持权利人著作权权益诉

求，有力惩处侵权人以侵

害著作权的方式攀附他人

良好商誉的侵权行为，充

分保护台商企业的合法权

益，营造了良好的营商氛

围。

案例五：江某某假冒

注册商标罪案

【基本案情】永宸公司

系第15782588号“永宸”注

册商标专用权人。江某某

系和佳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和 佳 公 司 经 中 标 以

79.2万元与乌海市乌达区

教育局签订《货物类采购

合同》，提供 100 台直饮水

机。江某某购买100个假冒

“永宸”注册商标的金属

“永宸”标识，替换了中标

直饮水机的原商标。该饮

水机商品在乌达区11所中

小学、幼儿园安装使用 99

台。江某某归案后，于2018

年 6 月全部退还乌达区教

育局的首付采购款362900

元。

【裁判结果】乌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江

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6320

元；对依法扣押被告人江

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的99台

直饮水机，依法予以没收

并销毁。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改判：江某某

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96320元；

对案涉侵权产品上缴国

库。

【典型意义】本案中，

在被告人江某某返还全部

违法所得的情况下，判决

被告人有期徒刑且并处较

高数额的罚金，经济上剥

夺其再次侵权的能力，严

厉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

罪，切实体现严格保护知

识产权的法律效果，营造

全社会不敢侵权、不愿侵

权的氛围。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4月2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2021年知识产权

宣传周新闻发布会：2020

年，包头市中级法院审理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266件，其

中新收193件，受理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4件。审结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241件，结案

率为90.6%。其中调解撤诉

125件，调撤率达51.9%。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

到，在所受理的案件中，商

标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56 件 ，占 案 件 总 数 的

58.6%；专利权权属、侵权纠

纷案件 71 件，占案件总数

的 26.7%；著作权权属、侵

权纠纷案件 23 件，占案件

总数的 8.6%。以上三类案

件约占案件总数的94%。此

外，还受理了不正当竞争纠

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等

纠纷案件11件。

近年来，包头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

件整体呈现出基数较小但

逐年增加的趋势，2020 年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案件

数量有所下降。所受理案

件中，著作权侵权纠纷和

商标权侵权纠纷占比较

大。专利侵权案件数量大，

专业性强，案情复杂，审理

难度大、周期长。2020年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仍以商业

维权案件为主，调撤率较

高。部分著作权侵权案件

涉及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侵权行为主要是发

生在互联网上，侵权证据

以电子数据为主，呈现出

明显的网络化特点。

一男子吃“霸王餐”被行政拘留

新报包头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解裕涛） 4

月26日，记者从包头市固阳县公安局了解到，44岁男子花

某吃“霸王餐”被行政拘留15日。

据了解，花某4月19日至22日期间，连续多日在辖区

范围内的旅店、饭店、洗浴场所消费不结账，且态度蛮横，要

挟报警人。由于金额不大，部分经营户为了不影响店内生

意，自认倒霉赶其离开，并没有选择报警，花某便以为可以

长期这样“混日子”。直到一家饭店老板报警，固阳县北关派

出所民警将花某带到派出所讯问。花某离婚且无业，在各个

饭店吃“霸王餐”耍无赖。花某对其消费不付钱的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花某被固阳县北关派出所行政拘留15日。

自治区高院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件：侵权有代价 犯罪必惩罚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包头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结案率达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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